主題：屬乎天，卻仍活在地（A Heavenly Life on Earth）
講員：鄧瑞強

經文：馬太福音２２：１５－２２
日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９日（崇基禮拜堂）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特首剛剛發表施政報告，有些地方引起激烈討論。

　　若果最走群眾路線的黨及最支持政府的黨兩者手牽手來到耶穌面前，問：若要無需審查的加生果金給老人家，則全民加稅，可以不可以？

　　耶穌會怎樣答？

　　交稅的問題，可以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有人說，死神遲早會抓著一個人，而世上有一種力量可以與死神匹敵，也是遲早會抓著一個人的，就是稅局。解決納稅的問題，與解決生死的問題一樣重要。

　　關於納稅的問題，耶穌如何回應？

　　今日講道的經文是：馬太福音22:15-22

22:15
當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

22:16
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甚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

22:17
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22:18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

22:19
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

22:20
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

22:21
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22:22
他們聽見就希奇，離開他走了。

　　這裡有兩類人，合作試探耶穌。

　　法利賽人有宗教潔癖，也有政治潔癖；希律黨支持希律，希律是羅馬政權下的傀儡政權，希律黨是保皇黨，在政治的渾水中撈油水。這兩類人竟然走在一起，向耶穌發問。法利賽人若果每次食飯都洗手，他們怎會願意去和沾滿政治污穢的希律黨人一起呢。通常，若不是到了絕望的時刻，我們是不會與敵人聯手的。有潔癖的法利賽人絕望了，因為耶穌處處顯出他們的不潔，將他們逼入死角。在政治的污濁中打滾的希律黨人也絕望了，因為耶穌講的生命理想，干擾了他們定下的現世秩序。

　　他們問耶穌納稅的問題。

　　他們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甚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用現代的講法，就是：「這位充滿政治智慧的先生，你德高望重，充滿見識。你不屬任何政黨，又不給任何人面子。請告訴我們，應否不加批評的百分百支持政府的方案？」

　　若我們明白到，當時的政權是異族的、異教的，則這問題變得很複雜。那問題：「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在《現代中文譯本》中的翻譯是：「向羅馬皇帝凱撒納稅是否違背我們的法律呢？」（“Is it lawful to pay taxes to Caesar, or not?”- RSV）這翻譯更反映原文的含意：向異教政權納稅是否有違信仰要求？這就不單單是納稅的問題，還牽涉到當時的人的身分認同問題，牽涉到當時的人的信仰取向，牽涉到人對自己整個生活的理解。

　　若耶穌只是「簡單地」答：「是，要納稅，要支持現政府」，則耶穌可能已實質地加入了希律黨。這會令當時的群眾失望，群眾渴望在耶穌身上尋找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度、另一種生活。

　　若耶穌只是「簡單地」答：「否，不要納稅」，則合乎群眾的期望，但即時成了反政府分子。現在，你反對政府，可以「擲香蕉」；當時，你反對政府，則可能有殺生之禍。當然，若耶穌已下定決心赴死，則他仍可以答「否，不要納稅」，這會為他贏得群眾的歡呼，成為英雄。為什麼耶穌不說「否」呢？若說「否」，會否反而令群眾失去真實的信仰呢？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問題，「納稅給凱撒是否違背我們的信仰呢？」在我看來，這問題是將上帝和凱撒對立，將天國和現世對立，將信仰和現實的責任對立，將教會和世界對立，將禮拜日和禮拜一至五對立。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將人生分成兩個對立的領域，然後讓耶穌在這兩者中二擇其一。無論耶穌如何抉擇，只會加深對立，無助解決問題。

　　話說，有一次，一隊天主教國家的足球隊和一隊基督教國家的足球隊在球場上比賽，耶穌也在場觀看。當天主教國家的足球隊入球時，耶穌興高采列地拍掌。一會兒，當基督教國家的足球隊入球時，耶穌又興高采列地拍掌。如此情況，來回發生了多次。於是，雙方的球迷都不太滿意地走過來，圍著耶穌，問他到底是哪一隊的球迷。二擇其一。耶穌在兩者中如何選擇，也不會消除兩者的對立。雙方的球迷問：到底你是哪一隊的球迷？耶穌答：「我不是球迷，我是來欣賞球賽的。」

　　追問：「你到底是哪一隊的球迷？」這問題可以是很政治性的。回答：「我是來欣賞球賽的」，則是很信仰性的回應。政治的問題，有時會分裂不同的群體，強化對立。信仰則是讓我們看到，生命到底為何？入球場，不是為了欣賞球賽嗎？

　　在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追問下，耶穌要他們拿一塊銀錢出來。耶穌問：「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面對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問題，若耶穌只是回答「是」或「否」、「可以」或「不可以」，則他只是作出政治性的表態。耶穌不是簡單地說「可以」或「不可以」，他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一句「神的物當歸給神」將人放回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我們反省有什麼該屬於神的東西而我們卻將之據為己有的呢？耶穌不是政治家，而是引導人面對神的人。他的著眼點，是人如何信仰地生活？如何在世活出圓滿的生命？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句話當如何理解？

　　這是否意味著：生活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屬凱撒的，一部分是屬神的，而屬凱撒的部分，我們便應用凱撒的原則；屬神的部分，我們便應用神的原則？

　　這是主耶穌的意思嗎？這種理解豈不是和法利賽人與希律黨人將上帝和凱撒二分的想法一致嗎？

　　很多信徒將生活二分。石油大亨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正是將信仰和工作二分的人。他具有強烈信仰感，但也是商場上的大鱷。有書籍這樣形容他：「洛克菲勒在商界中顯得毫無惻隱之心，他…鐵腕處理工會的不滿，賄賂對手的員工提供內幕消息。但是他本人卻做過無數有意義的善事。…洛克菲勒是一個『非置其商場對手於死地不可的基督徒』。」（參希爾：《商界高手》（香港：宣道，2001），頁86-87）對於他來說，商場是屬於凱撒的範圍，應採取凱撒的行事原則。但如何處理自己手上的財富，卻是屬於上帝範圍的事，應採取上帝的行事方式。他無情地賺錢，卻有情地捐助眾多慈善事業。這有點像我們的馬會。是否可以：在工作中爾虞我詐，只有當回到教會時，才回復真誠？是否可以：禮拜一至五效忠凱撒，禮拜日效忠上帝？至於禮拜六，誰也不效忠，用來睡覺。這樣做，是否合乎「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的原則呢？

　　感情的事，是屬於凱撒的範圍抑屬於上帝的範圍？若屬於凱撒的範圍，則歸給凱撒去管轄。凱撒的原則是，我對你有感覺時，努力追你，要得到你。當我的感覺失去時，則努力撇掉你，盡快忘記你。沒有責任，沒有信仰，沒有因承諾而努力克服困難的心志。有些基督徒，禮拜日很真誠，但禮拜一至五的感情生活很混亂。這樣做，是否合乎「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的原則呢？
　　我們的生活，真的能分開兩個範圍，一個範圍屬凱撒，一個範圍屬神嗎？請問：真有一個領域黑暗到神的光明也無權進入的嗎？真有一個範圍是神也無權管治的嗎？真有什麼力量強大得能與萬王之王分庭抗禮的嗎？

　　神是全地之主。祂是萬王之王。「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林前10:26）

　　如此，根本沒有一獨立的凱撒王國，因為連凱撒也是屬於神的。若果連凱撒也是屬於神的，則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又有何意義？若果連凱撒也是屬於神的，則「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就不是指不同範圍應用不同法則，而是指當你將「凱撒的物歸給凱撒」的時候，要謹記你正是將「神的物歸給神」。主的說話不是叫我們在不同範圍學曉「變臉」，一時屬凱撒，一時屬上帝，而是提醒我們，在處理人間種種不同事務時，這些物看似是凱撒的物，實質是屬神之物，要以服事神的原則去處理。

　　無人會在家裡吐痰，但一個不在家吐痰的人，也可能在街外吐痰，因為他認為這屬不同領域，可以用不同法則處理。這個人將家裡家外截然分成兩個世界，故可以用不同法則去行事。但是，真有這條界線嗎？這個世界不也是我們的家嗎？若主說：「在街外的事當按街外的法則去行，神的事當按神的法則去行」，這不是意味著：街外的事也當按神的法則去行嗎？

　　若果凱撒的事是屬於神的，則屬神的事是否也屬於凱撒的呢？或者這樣問：信仰的人生能否脫離塵世的事情呢？我們會否回到教會則很開心，回到工作則苦口苦面？會否與信徒相處則很愉快，與非信徒相處則缺乏心情？會否對教會的發展很關心，對社會的發展則不聞不問？這種生命是否也將信仰和世俗分割？

　　想想，若耶穌已下定決心赴死，則他回答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問題時，根本不必懼怕回答：「否，不要納稅」，這肯定會使他成為群眾英雄。但他堅定的說：「是，要納稅」，「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為什麼主要這樣堅持？因為人若不將凱撒的物歸給凱撒，就不能將神的物歸給神。如何將神的物歸給神？必須將生活的全部歸給神，必須在工作中以神的心意去工作，必須在愛情中以神的誠信去愛，必須在進修時考慮如何進修才能實現天父在自己身上的美意，必須投入塵世的生活並開發塵世生活應有的美善，簡言之，「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耶穌看到，這是凱撒的世界，這也是天父的世界。離開真實的生活，我們無法實現天父的心意；離開天父的心意，我們也無法真實地生活。盡情地生活，盡情地信仰。在信仰中生活，在生活中活出信仰。有人說：Thank God it’s Friday，這是懂得享樂的人。有人說：Thank God it’s Sunday，這是樂於敬拜的人。有神學家寫了本：Thank God it’s Monday（by Mark Greene），他看到禮拜六的娛樂、禮拜日的敬拜及禮拜一開始的工作的聯繫，生活是整體的，都是屬於神的。在工作中事奉，與在教會中事奉，在神眼中，價值是一樣的。

　　基督徒時常說：「在地如同在天」，這講法很好，但有點要從在地的生活中解脫出來的情調。我想，這可以反過來說，「在天卻仍在地」，這提醒我們，屬乎天者，更當盡地上的種種責任。
　　（但願榮耀歸給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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